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课题结项细则

为进一步提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大运河院）课题研究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为省委、省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结合大运河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按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课题管理办法》的规定，大运河院立项、资助的各类课题。
二、成果要求
课题负责人必须遵守学术规范。研究成果须完全契合研究主题，做到观点清晰、判断精准、论据充分、逻辑严谨，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研究成果必须标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课题成果”等字样。
1.重大课题。形成具有重要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意义的著作或其他形式的标志性成果。
2.重点课题。形成1.5万字左右的研究总报告与6千字左右的简要研究报告，并在《大运河智库》上发表1篇相关咨询报告。
3.一般课题。形成6千字左右的研究报告，并在《大运河智库》上发表1篇相关咨询报告。
鼓励相关成果在党委、政府智库专报或报纸、学术刊物上发表。
三、结项时间
课题组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课题结项报告，并申请结项。未能如期提交课题结项报告，并申请结项的，取消下一年度课题申报资格。
1.重大课题。原则上按课题立项通知书批准的时间结项。特殊情况需要申请延期结项的，须向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提交延期申请书，并经院务委员会批准。
2.重点课题。原则上应在一年内结项。特殊情况需要申请延期结项的，须向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提交延期申请书，并经院务委员会批准。
3.一般课题。原则上应在6个月内结项。特殊情况需要申请延期结项的，须向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提交延期申请书，并经院务委员会批准。
四、成果鉴定
1.结项评审。课题结项评审工作由大运河院组织。采取会议评审方式进行，由大运河院组织院外专家与院务委员会专家共同组成评审专家组，专家组组长原则上由院外专家担任。
2.成果等次。 结项成果等次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等。
（1）优秀成果。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的课题研究成果，或达到相应类别课题成果要求，并再刊发决策咨询文章2篇或CSSCI来源期刊论文2篇，或评审专家组认为成果具有重要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意义。
（2）良好成果。达到相应类别课题成果要求，并在其他咨询专报上再发表1篇相关研究报告，或者再发表1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
（3）合格成果。达到相应类别课题成果要求。
（4）不合格成果。未能达到相应类别课题成果要求。
五、成果结项
课题经评审鉴定达到合格以上等次的，由大运河院颁发课题结项证明。
六、余款拨付
1.课题如期结项，未拨付经费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课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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